赫山区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
及202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5年7月29日在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会议报告全区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4年财政决算基本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决算

完成区本级地方收入101787万元，为调整预算105886万元的96.13%，比上年同期同口径112678万元减少10891万元，下降9.67%。其中，区级地方税收收入完成55504万元，为预算69885万元的79.42%，同口径减少22038万元，下降28.42%；非税收入完成46283万元，为预算36001万元的128.56%，同口径增加11146万元，增长31.72%。

2.支出决算

2024年全区共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23761万元,为调整预算504996万元的123.52%，比上年583155万元增加40606万元，增长6.96%。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增发国债等专项转移支付安排的支出增加。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24年决算数
	调整预算数
	2023年决算数
	增长%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9,184
	62,085
	69,430
	-0.35 

	国防支出
	　
	503
	　
	

	公共安全支出
	3,402
	2,779
	3,825
	-11.06 

	教育支出
	128,878
	114417
	124,016
	3.92 

	科学技术支出
	20,438
	8,186
	31,294
	-34.69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656
	3,882
	5,358
	5.5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8,905
	107,052
	94,804
	-6.22 

	卫生健康支出
	33,408
	42,997
	37,498
	-10.91 

	节能环保支出
	9,844
	11,146
	7,116
	38.34 

	城乡社区支出
	73,415
	30,977
	40,258
	82.36 

	农林水支出
	126,478
	66,946
	109,896
	15.09 

	交通运输支出
	16,396
	11,632
	16,297
	0.61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057
	3,193
	5,842
	-47.67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44
	1,705
	1,232
	195.78 

	金融支出
	309
	　
	361
	-14.4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468
	4,392
	11197
	-24.37 

	住房保障支出
	13,392
	11,851
	12,739
	5.13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536
	621
	1,440
	76.11 

	灾害应急防治
	7,594
	2,432
	3,708
	104.80 

	预备费
	　
	5,000
	　
	

	其他支出
	1873
	1,300
	20
	9,265

	债务还本支出
	　
	4000
	　
	

	债务付息支出
	6,884
	7,900
	6,824
	0.88 

	支出合计
	623,761
	504,996
	583,155
	6.96 


说明：公共安全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省、市“一村一辅警”补助经费市财政直接拨付公安局；节能环保支出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污染治理专项、节能降碳专项等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安排的支出增加；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国债项目安排的支出增加；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等上级专项安排的支出减少；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专项等上级专项安排的支出增加；金融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省级金融发展等上级专项安排的支出减少；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烂泥湖水系连通项目等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安排的支出减少；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优质粮油工程补助等上级专项安排的支出增加；灾害应急防治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特别国债等专项转移支付安排的支出增加；其他支出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革命老区资金等上级专项安排的支出增加。

3.全年收支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纳入预算平衡的收入合计753921万元，纳入预算平衡的支出合计753921万元，当年收支平衡。具体明细见下表：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预算
	项目
	年度预算

	一、当年地方财政收入
	101,787 
	一、当年地方财政支出
	623,761 

	二、上级补助收入
	488,707 
	二、上解支出
	-844 

	1
	返还性收入
	16,384 
	三、债务还本支出
	39,300 

	2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18,076 
	四、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

	3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54,247
	五、调出资金
	－

	三、调入资金
	10,729 
	六、结转下年支出
	91,704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1,077 
	　　
	　

	        政府性基金调入
	－
	
	

	        其他资金调入
	9,652
	
	

	四、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40,048 
	　　
	　

	1
	新增一般转贷债券收入
	5,540 
	　　
	　

	2
	再融资一般转贷债券收入
	34,508 
	　　
	　

	五、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1,145
	　　
	　

	六、上年结转本年收入
	51,505
	　　
	　

	        合计
	753,921
	        合计　
	753,92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决算

政府性基金收入208775万元，为调整预算131412万元的158.8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899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449万元。

2.支出决算

政府性基金支出188350万元。明细见下表：

2024年政府性基金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支出科目名称
	金额
	备注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
	

	城乡社区支出
	18,433
	

	农林水支出
	871
	

	其他支出
	81,393
	

	债务付息支出
	12,885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15
	

	债务还本支出
	74,612
	

	合计
	188,350
	


3.全年收支执行结果

全年基金收入总计208775万元，其中，当年本级基金收入1034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4455万元，上年结余11042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47812万元，调入资金15118万元；基金支出总计188350万元，其中，当年基金支出113623万元, 上解支出115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费上解），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74612万元。收支相抵，结余20425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196万元，为调整预算7000万元的17.09%。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年收入1000万元(区城投公司上缴利润1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19万元，上年结余7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196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年支出119万元，调出一般公共预算1077万元。当年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决算

全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06292万元，为年初预算的98.81%。

2.支出决算

全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94806万元，收支明细见下表：

2024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上年结余
	收入
	支出
	累计结余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46,930
	57,480
	65,363
	39,047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93,539
	48,812
	29,443
	112,908

	合  计
	140,469
	106,292
	94,806
	151,955


说明：按照政策要求，企业养老保险基金2020年底由省级统筹管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2021年由市级统筹管理；工伤保险基金2022年由省级统筹管理。

3.全年收支执行结果

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106292万元；当年支出94806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11486万元，加上年结余140469万元，累计结余151955万元。

（五）相关说明

1.预备费使用情况

年初安排预备费5000万元，当年使用4998万元（具体明细见附件）。

2.超收收入安排情况

2024年度无超收收入。

3.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3年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63140万元，2024年动用61145万元，当年度因区级地方收入短收未新增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末余额1995万元。

4.上年结转使用情况

上年结转资金51505万元。其中，单位结转39535万元（已安排到单位而单位未支付），财政结转11970万元（全部为当年未分配的上级资金）。已安排支出43164万元，未支付8341万元（主要是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小水库除险加固、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等重点工程项目，需要按建设进度拨款）。

5.转移支付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488707万元，比上年实际448678万元增加40029万元，增长8.92%。其中返还性收入16384万元，与上年持平；一般性转移支付318076万元，比上年314165万元增加3911万元，增长1.24%；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54247万元，比上年118129万元增加36118万元，增长30.58%，主要是增发国债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增加。

6.上解支出情况

结算应上解15024万元，其中，固定上解11081万元，新增上解3943万元（主要是企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财政支出责任等上解支出）；结算抵减15868万元（上解支出列负数），其中，高新区教育经费常年基数4500万元，高新区教育费附加划转2268万元，企事业单位预算划转等补助收入7049万元，规范益阳高新区人员管理试点改革一次性补助1000万元，三税结算797万元（共5330万元，年初已提前下达4533万元），上收执法单位罚没收入返还254万元。抵减后实际上解-844万元。
二、2025年1-6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执行情况

1-6月完成区本级地方收入68518万元，为年初预算106129万元的64.56%，比上年同期同口径66657万元增加1861万元，增长2.79%。其中，区级地方税收收入完成27699万元，为预算60129万元的46.07%，比上年同期同口径41424万元减少13725万元，下降33.13%；非税收入完成40819万元，为年初预算46000万元的88.74%，比上年同期同口径25233万元增加15586万元，增长61.77%。

2.支出执行情况

1-6月累计完成财政支出307815万元，为年初预算514650万元的59.81%，比上年同期329809万元减少21994万元，下降6.67%。

2025年1-6月财政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实际支出
	与上年同期比较

	
	
	上年实际
	比同期+-
	比同期+-%

	一般公共服务
	35,924
	40,974 
	-5,050
	-12.32

	国防支出
	36
	－
	36
	　

	公共安全
	2,445
	2,044 
	401
	19.62

	教育支出
	58,038
	66,900 
	-8,862
	-13.25

	科学技术
	6,355
	3,653 
	2,702
	73.9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2,405
	3,244 
	-839
	-25.86

	社会保障和就业
	49,543
	52,468 
	-2,925
	-5.57

	卫生健康
	20,118
	14,465 
	5,653
	39.08

	节能环保
	3,749
	4,464 
	-715
	-16.02

	城乡社区
	59,358
	54,958 
	4,400
	8.01

	农林水事务
	41,036
	48,865 
	-7,829
	-16.02

	交通运输
	10,939
	11,809 
	-870
	-7.37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2,224
	811 
	1,413
	174.23

	商业服务业
	1,811
	1,538 
	273
	17.75

	金融支出
	180
	　60
	120
	20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4,182
	6,584 
	-2,402
	-36.48

	住房保障支出
	5,063
	6,518 
	-1,455
	-22.32

	粮油物资储备
	504
	1,057 
	-553
	-52.32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1,585
	2,354 
	-769
	-32.67

	其他支出
	1,075
	330 
	745
	225.76

	债务付息支出
	1,245
	6,713 
	-5,468
	-81.45

	合   计
	307,815 
	329,809 
	-21,994 
	6.67


说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2024年将应纳入城乡社区支出的乡镇基础设施建设4150万元列入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增长的原因主要为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增加；教育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安排的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科学技术支出增长原因主要是本级投入增加；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市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基础创建工作相关费用减少；卫生健康支出增长的原因主要为中央和省级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资金补助增加；节能环保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减少；农林水事务支出下降原因主要增发国债减少，其他农林水专项转移支付有增有减；资源勘探信息支出增长的原因是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区投入增加；商业服务业增长的原因是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相关领域的支出增加；金融支出增长的原因是金融工作真抓实干明显地区奖励资金增加；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下降的原因是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减少；住房保障支出下降的原因是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减少；粮油物资管理事务支出下降的原因是专项转移支付减少；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下降的原因是增发国债减少；其他支出增长的原因是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增加；债务付息支出减少的原因是2025年上半年只支付了一季度利息。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6月政府性基金收入5604万元，为年初预算27061万元的20.7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508万元，较上年同期3670万元增加838万元，增长22.83%；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096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4812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177.85%。支出明细见下表:
2025年1-6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累计支出
	上年同期
	比上年增减
	比上年增幅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0
	41
	9
	21.9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
	－
	－
	－

	城乡社区支出
	6,595
	10,166
	-3,571
	-35.13

	农林水支出
	599
	460
	139
	30.22

	其他支出
	37,922
	27,934
	9,988
	35.76

	债务付息支出
	2,962
	12,803
	-9,841
	-76.86

	合计
	48,128
	51,404
	-3,276
	-6.37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执行情况

1-6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43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143万元。1-6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43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执行情况

1-6月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71196万元，为年初预算112480万元的63.3%；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4532万元，为年初预算103478万元的72.03 %。具体明细见下表：

2025年1-6月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  计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一、收入
	71,196 
	37,422 
	33,774 

	  1.保险费收入
	27,405 
	12,201 
	15,204 

	  2.利息收入
	430 
	215 
	215 

	  3.财政补贴收入
	42,152 
	23,804 
	18,348 

	  4.其他收入
	14 
	9 
	5 

	  5.转移收入
	1,195 
	1,194 
	2 

	上级补助收入
	　－
	　－
	　－

	二、支出
	74,532 
	39,399 
	35,133 

	  1.社会保障待遇支出
	53,155 
	39,399 
	13,757 

	  2.其他支出
	　－
	　－
	　－

	  3.转移支出
	　－
	　－
	　－

	  4.劳动能力鉴定支出
	　－
	　－
	　－

	  5.工伤预防费用支出
	　－
	　－
	　－

	  6.购买大病保险支出
	　－
	　－
	　－

	上解上级支出
	21,377 
	－　
	21,377 


三、地方政府债券情况

（一）2024年地方政府债券情况

2024年，省财政厅共下达我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18786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5540万元，专项债券118500万元，再融资债券63820万元。

1.一般债券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湘财预〔2024〕185号）下达一般债券资金额度5540万元。具体安排情况见下表：

2024年一般债券安排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券批次
	项目名称
	拨付单位
	金额

	1
	2024年第二批
	G536五里牌至高铁南站（新市渡）公路项目
	龙岭产业开发区
	4,000 

	2
	2024年第二批
	G234谢林港至桃江石洞公路改建工程
	区城投公司
	1,240  

	3
	2024年第二批
	旅游资源产业路项目
	区交通运输局
	95 

	4
	2024年第二批
	新村与撤并村便捷联通线项目
	区公路养护中心
	205 

	合计
	　
	　
	5,540 


2.专项债券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湘财预〔2024〕46号）下达专项债券7000万元；《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湘财预〔2024〕185号）下达专项债券68500万元，其中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的专项债券5500万元；《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通知》（湘财预〔2024〕328号）下达置换债券43000万元，全部用于偿还我区存量隐性债务。具体安排情况见下表：

2024年专项债券安排明细表

                                                                      单位：万元
	债券批次
	项目名称
	债券资金安排金额
	资金安排（使用）单位

	第一批
	兰溪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区建设项目
	6,200
	区城投

	第二批
	田园综合体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8,000 
	区城投

	第二批
	赫山区供水能力提升工程
	9,000 
	区城投

	第二批
	胡林翼村文旅融合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1,900 
	区城投

	第二批
	高性能复合材料研发基地及配套基础设施一期项目
	13,000 
	龙岭投

	第二批
	电子信息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
	13,000 
	龙岭投

	第二批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3,000 
	龙岭投

	第二批
	创新孵化中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900 
	龙岭投

	第二批
	龙岭产业开发区城中村建设项目
	5,500 
	龙岭投

	置换债券
	烂泥湖垸三湖两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15,800 
	区城投

	置换债券
	2016年益阳市赫山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1,503 
	区城投

	置换债券
	城中村改造
	180 
	龙岭投

	置换债券
	电子产业园标准厂房新建项目
	6,003 
	龙岭投

	置换债券
	南岳坪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
	44 
	龙岭投

	置换债券
	城东（龙岭）污水处理厂
	1,500 
	龙岭投

	置换债券
	赫山区2017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一）
	1,250 
	区城投

	置换债券
	赫山区2017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三）
	1,500 
	区城投

	置换债券
	衡龙新区民建科技园食品产业园标准厂房
	1,200 
	龙岭投

	置换债券
	银城大道衡龙新区、衡龙桥镇段拓宽工程
	1,000 
	区城投

	置换债券
	龙岭工业园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5,120 
	龙岭投

	置换债券
	赫山区烂泥湖垸三湖两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4,303 
	区城投

	置换债券
	电子产业园标准厂房新建项目
	3,597 
	龙岭投

	合计
	118,500
	　


3.再融资债券

省财政厅共下达我区再融资债券6382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34508万元，专项债券29312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按照省厅要求，资金不下拨，由省财政厅直接偿还。具体明细见下表：

2024年再融资债券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券批次
	文号
	金额

	1
	第二批再融资债券
	湘财预[2024]80号
	15,612 

	2
	第三批再融资债券
	湘财预[2024]160号
	14,173  

	3
	第四批再融资债券
	湘财预[2024]194号
	24,035 

	4
	第四批再融资债券
	湘财预[2024]266号
	10,000 

	合计
	　
	63,820 


（二）2025年1-6月地方政府债券情况

1.政府债券申报发行情况

2025年1-6月，我区共收到新增债券限额87200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限额18000万元，已发行18000万元，全部用于支持G234和G536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限额69200万元，已发行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券23800万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券2500万元。
说明：1-6月收到置换债券22000万元，置换债券不属于新增专项债券，其发行不改变我区法定债务余额。

2.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5年到期债券还本45241万元，其中一般债券36879万元，专项债券8362万元；债券付息21256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6246万元，专项债券15010万元。截至6月底，已偿还债券本金 13877万元(再融资债券)、债券利息4207万元(一般债券1245万元，专项债券2962万元)。

（三）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2024年底，全区债务限额为 75278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22213万元，专项债务限额530575万元。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74568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217412万元，专项债务528275万元。

2025年1-6月，新增政府债务限额87200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18000万元，新增专项债务69200万元。截至2025年6月末，全区政府债务余额为80068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24112万元，专项债务576575万元。
四、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相关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2023年财政决算以及2024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中，对财政工作从扩投资挖潜力、破基数保重点、控增量化存量、治已病防未病等四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求。我们经过认真研究，采取措施改进了相关工作。

一是有序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加强财政资金再分配统筹。出台《赫山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对当年度需再分配的上级专项资金，在制定资金分配方案时，将上级政策要求与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有机结合。清理评估财政支出政策。政府预留专项由109个精简为103个，部门预算单位专项由817个精简为462个；取消政策到期等支出项目7个，清理资金684万元；压减公务用车运行经费、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2234万元；整合归并扶持目标、对象和性质相似或相同的政府预留项目15个,腾挪财力1370万元用于民生等其他重点工作。二是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持“无资金来源不立项”，共压降违规举债和超越财政承受能力的项目共15个，涉及项目总投资额25.43亿元，区级配套资金10.52亿元。通过“过紧日子”压减支出、盘活“三资”和使用新增专项债券置换存量债务等方式筹集资金，2024年化解隐性债务7.51亿元，超化债任务化解1.86亿元。结合我省专项债券“自审自发”新政要求，全面规范专项债券“借、用、管、还”全流程，建立了由发改、财政、行业主管部门联审制度，按项目建设进度拨付资金，从源头杜绝挪用行为。三是扎实开展审计整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从源头上和制度上制定有效措施，明确整改时间、整改部门和整改任务，确保整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截至目前，2023年度同级审中涉及区财政局牵头负责的12个问题，已全部整改或基本整改到位。四是持续提升财会监督能力。深入开展“强基固本”行动，聚焦银行账户清理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夯实、乡镇财政规范整治为重点开展财会监督，覆盖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全面夯实财政基础管理工作，筑牢安全守底防线。

五、上半年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收入方面。受经济下行压力、减税降费政策以及财政体制运行不畅等不利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面临一定困难。一是重点税源企业减收明显。入库税收1000万元以上26家重点税源企业上半年合计入库全口径税收75175万元，同比减少9228万元，下降10.93%，只有10家企业保持正增长；全区4家“亿元级别”企业只有口味王保持正增长，长安电厂、汉森、艾华同比分别下降36.79%、7.79%、13.3%。二是受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调整影响较大。省以下37.5%部分全部由区级直接退付，目前长安电厂留抵额度已达3.2亿元，如下半年全部退付到位，将直接减少区级收入1.2亿元。三是非税收入能集中形成的可用财力不足。2025年非税收入预算安排46000万元，占区级地方收入的43.34%，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21661万元，剔除教育费附件等部分非税收入对应安排的支出后，预计支出缺口10000万元以上，财政能集中形成的可用财力已相对不足。四是部分区级收入被市级统筹。如森林植被恢复费入库地市级部分从2024年1月开始被市级统筹20%；水资源费改税后省以下部分从2024年12月1日起全部为市级独享收入，区级只能分享固定基数27.33万元。土地开垦费等项目也实际存在收支权责不对等的问题。

（二）支出方面。“三保”、政府性投资项目等刚性支出需求不断增加，收支“剪刀差”持续增大，财政“紧平衡”已成为常态。一是新增支出缺口加大。2025年政策性调资全区共需新增人员经费支出11000万元，参照去年调资补助测算，预计2025年调资补助规模在6000万元左右，资金缺口达5000万元以上。基本民生支出因多项涉及救助、教育等领域的民生政策保障标准提高及覆盖范围扩大，区本级兜底民生支出将超预算，预计新增支出3000万元以上。承接高新区社会事务直接形成支出需求缺口达8000万元左右，此类支出压力预计将持续增长。二是政府性投资项目压力加大。在市委市政府实施强中心城区战略的背景下，我区承担的项目建设支出压力巨大，如G536和G234两个项目国省补助资金仅2.68亿元，区本级需自筹资金8.54亿元，进一步加剧了本级财政运行压力。同时，由于财权与事权不对等，正在实施的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夜景亮化工程、省运会项目建设、楠木通用机场公路建设以及创文巩卫等支出，都给我区财政运行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三是部门事务支出加剧。尽管省级明确禁止将工作考核与预算安排捆绑，但现实依然存在部分领域“只增不减”红线要求。虽然财政已安排部门专项工作经费，但部门单位仍常以落实上级部署及考核等为由要求追加预算，区级财政持续承压。

（三）债务方面。债务风险由“防”到“稳”的拐点尚未出现，主要是存量债务体量大，而平台转型挑战重重。一方面，压降平台、清零隐债今年仍存在4.7亿元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平台公司盈利能力“先天不足”，举债付息陷入恶性循环，债务规模年均被动刚性增长。

六、下半年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着力构建科学有序的收入管理机制。落实中央及省有关财政税收改革政策部署，健全完善区乡两级财政管理体制，构建收入稳定、结构合理、调控有力、征管高效的收入管理体系。全面提高收入质量，保持适度的收入增长水平，理顺税费关系，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加强税费精诚共治，着力于打通部门壁垒，畅通各类堵点，实现信息共享、快速联动，推动税费服务效率不断提高。

（二）着力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按照《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的通知》要求，深入落实《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的指导意见》、《益阳市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全力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和僵化格局，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能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重大战略任务保障能力，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三）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根据上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相关工作要求，严格按照上报国务院2025年化债计划和压降融资平台工作方案，持续密切关注隐性债务显性化、政府债务再融资等风险缓释政策，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债券资金额度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缓解我区2025年到期3.13亿元隐性债务偿还压力，并争取提前清偿拟压降平台公司1.2亿元隐性债务，实现平台公司压降任务。

（四）着力提升国资管理质效。构建国有资产管理“1+N”政策体系，集中精力开展国有资产规范管理攻坚行动，破解久悬未决的各类国资管理症结。抢抓机遇加快对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用房确权，确保我区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同时为衔接市场、有效盘活做好基础储备。合理合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经营资产，实现国企增资与财政增收，兼顾企业融资、政府“三保”和化债等。提供一批市场欢迎度高的实物资产公开处置，缓解当前收支矛盾，同时精准清查、科学合理打造特许经营权或未来收益权等，盘活权益性资产，挖掘收入潜力。

（五）着力强化财会跟踪监督。健全财政资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绩效管理，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评价结果作为政策调整、预算安排的主要依据。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会人员财经法规与业务能力培训，增强财会人员履职能力。拓宽财会监督结果综合运用渠道，与纪检监察、巡察等部门建立成果互送、互认、互用机制，提升财会监督效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2024年预备费安排使用表    

附件：

2024年预备费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201
	一般公共服务
	1,545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0

	205
	教育支出
	61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76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47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8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61

	212
	城乡社区支出
	435

	213
	农林水事务支出
	726

	214
	交通运输支出
	214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41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0

	220
	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60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198

	合       计
	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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